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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市悦弘文旅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各项目代理购电服务
报价文件
（公司名称）

报   价   函
广汉市悦弘文旅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采购各项目代理购电服务的项目，结合该项目采购内容及要求。经仔细研究决定，我单位报价如下
	序号
	用电时段
	购电单价

（元/千瓦时，单价含13%增值税）
	2026年度拟采购电量（千瓦时）
	备注

	1
	枯水期（1-4月、12月）
	
	1401444
	

	2
	平水期（5月、11月）
	
	531060
	

	3
	丰水期（6-10月）
	
	1691074
	

	合计金额（元）
	
	


作为我单位的正式及唯一报价。该报价已包含我单位为完成该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合计金额与各时段每项单价*电量相加合计金额不一致时，以单价金额为准。）
******（单位名称、盖章）

**年*月*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广汉市悦弘文旅有限责任公司：

本授权声明：（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参加项目询价采购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报价、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者加盖个人名章）：

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个人名章）：

日期：    年  月  日

（※此处请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
（※此处请附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

注意：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参加本采购项目报价的，仅须出具此授权委托书。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川省能源局或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发布的“关于同意售电公司纳入售电侧市场主题目录的函”（公告内容包含代理服务方名称）】
【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售电公司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体改规〔2021〕1595号）文件要求2025年12月31日前售电公司应持续满足注册条件（2025年度公示证明材料）】

承诺函
广汉市悦弘文旅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询价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基金的良好记录；

（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五）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二、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询价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如对询价文件有异议，已经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届满前依法进行维权救济，不存在对询价文件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询价以求侥幸成交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

三、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的行为。

四、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不存在和其他供应商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

五、报价文件中提供的任何资料和技术、服务、商务等响应承诺情况都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和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和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个人名章）：

日期：   年   月   日  


